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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AE_89_c26_649619.htm 【背景链接】 2010年12月，广

州有一名孕妇，临产时出现了非常危险的情形，危及母子生

命，必须进行剖宫产。在医生和家人轮番劝说之后，她却仍

然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最后医院在征得其家人同意之

后，强行对其进行了“剖宫手术”。虽然最终没能救活孩子

，但是幸好保住了大人的性命。 2010年10月，在广州发生了

更加恶劣的事件，一位刘姓市民因醉酒出现大面积脑出血住

院，两位姐姐认为这个弟弟对家庭、社会都是个累赘，拒绝

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最终刘先生死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

多，一旦家属拒签，或者找不到家属而医院又不敢代签，一

纸手术同意书就沦为了杀人工具。 【标准表述】 [目的] 手术

同意书的做法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目的是防范越

来越多的医患纠纷。2002年8月，国家卫生部出台了一份《关

于病历书基本规范的通知(试行)》，其中核准了统一的带格

式化性质的手术同意书。但是，签订手术同意书目的是让病

人家属了解手术风险，但签字不等于规避院方医疗事故带来

的法律责任。 [缺失] 国内医院目前通行的患方家属必须在手

术同意书上签字后医生才施行外科手术的做法，严重影响了

医患关系。患者及其家属普遍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签下这

份“同意书”的。他们认为，这是医院试图通过患方家属签

字的方式，将医疗风险转嫁到缺乏医学知识和医疗能力的患

方身上。一旦产生医疗事故，“签字书”就为医方推卸责任

留下退路。这样，就时常出现患者不愿签字，医生不动手术



，因而延误治疗的严重事件发生。即使患方家属在“同意书

”上签字，也在心理上加重了医患之间的对立与不信任，从

而加重了医患矛盾。 [原因] 今年开始施行的《侵权责任法》

和卫生部修订的《病历书写基本规范》都规定，在紧急的情

况下，医院是可以代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签字进行手术的。但

是，抢救孕妇的医院还是非常忐忑地“咬紧牙关”冒着风险

做的剖宫产。原因在于： 首先，假如严格地按照法律条款来

说，这位孕妇本身还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她处于清

醒状态，家属和医院能否越俎代庖在法律上并不清晰。其次

，手术是一个高风险的医疗行为，出现并发症或者不幸后果

的几率很大，有些问题的确是目前的医学水平难以解决的。

最后，也的确出现过医院代患者签手术同意书而后被告上医

院的情况。一纸手术同意书，对于医院来说也可以理解为一

种“自保”行为。 [外国措施] 奥地利2／3医护人员挨过打 奥

地利近年来医患矛盾突出。奥地利约2／3的医护人员曾遭患

者或患者家属殴打、遭受拳打脚踢，在医院，甚至还会出现

致命的恶性事件。医护人员挨打原因包括：病患候诊时间长

，诊疗措施导致患者不适引发家属不满，医护人员本人处置

或行为不当等。为避免医患矛盾激化，医护工作者和医疗机

构应严格遵守职业准则，尽量缩短候诊时间，医疗处置透明

化，并满足病人及家属的合理要求。此外，报告还建议对医

护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使他们在遇到问题时采取主动措施避

免矛盾激化。目前奥地利医护人员中仅有22％的人在与患者

或患者家属发生争端时，会主动避免矛盾激化。 美国：力求

平衡医患利益 医疗疏忽和医疗失误在美国是个严重问题。美

国有关部门处理医疗纠纷等医患矛盾时，力求照顾医患双方



，努力寻找两者利益的平衡点。美国有11个州规定，只有医

疗疏失的责任超过50％，被告才需要进行赔偿，其他州则规

定按责赔偿。 日本：建立医患互信关系 为了有效缓解医患矛

盾，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中最关键的是：建立医患信

任关系，提供优质服务。医患互信使病人相信诊断并积极配

合治疗，使医生增强自信，提高诊治效率。为了监督医院的

服务质量，日本自1995年开始对医疗机构实行评估制度。评

估包括五大指标： 一是医疗记录是否严格管理。二是对患者

有没有实行主治医生责任制。三是每个病例是否进行了认真

研究。四是有无医生进修制度。五是患者权利是否有明文规

定。每个指标分五个等级。评估结果上网公布，评估合格发

给合格证书。患者根据评估结果选择优质医疗的同时，又增

加了对医生的信赖。 德国新加坡：庭外调解化矛盾 德国医疗

技术发达，医疗水平享有盛誉。但德国卫生组织公布的统计

资料却显示，德国每年的医疗事故总数仍高达10万起，其中1

／4事故导致病人死亡。对于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当事人除

了通过法院寻求解决途径外，采用最多的还是庭外解决的方

式。医疗事故发生后，病人或家属一般先与当事医生或院方

进行直接接触以确认事实，并协商可能的赔偿问题。如果协

商未果，病人可以向医疗事故调解处求助，该机构专为解决

医患纠纷设立，目的是避免医患双方“对簿公堂”或打“马

拉松医疗纠纷官司”。 新加坡处理医患矛盾的方式和德国很

相似，虽然该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医患关系的立法，但医院

对医疗事故、医疗纠纷和病人的投诉比较重视，设有专门的

纪律和投诉调查委员会。新加坡1997年成立医疗纠纷调节中

心，鼓励和平化解医患矛盾。 相关推荐：#0000ff> 2011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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